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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韩

汇如先生的通知，获悉韩汇如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进行了质押式回购交

易，有关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

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韩汇如 是 8,800,000 2017/4/27 2018/4/27 

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1.42% 融资 

合计 - 8,800,000 - - - 1.42%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韩汇如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617,676,032股（其中：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41,000,000股，高管锁定股份215,190,000股，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361,486,032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46.92%。本次质押股份8,800,000股（其中：首

发后个人类限售股8,800,000股），本次质押后韩汇如先生累计质押股份459,078,016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74.32%，占公司股本总数的34.87%。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风险情况的说明 

韩汇如先生本次质押的股份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之新增发部分股份，根据

韩汇如先生的说明，上述股份质押冻结并不会影响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业绩承诺的正



常履行。首先，公司股价走势一直相对平稳，而且质押合同设置的质押股票的履约

保障比例相当保守，发生质押股票被平仓的可能性极低，基本不存在平仓的风险。

其次，上述股份质押相关的融资合同到期后，韩汇如先生将以其自有资金偿还质押

借款本息并解除股票质押。如未来质押到期前股权质押出现平仓风险，韩汇如先生

拟采取补缴保证金或提前回购的措施应对上述风险。韩汇如先生个人资产较为充足，

具有较强的变现能力，融资渠道较为畅通，总体上也不存在质押股权被平仓的风险。

此外，在上述质押股份出现预警风险时，韩汇如先生还将采取以质权方认可的其他

资产向质权人作抵押进行增信以降低质押风险等积极措施，确保质押的股份不被强

制平仓。因此，上述股份质押冻结并不会影响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业绩承诺的正常履

行。 

三、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5 月 2 日 




